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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案人字〔2020〕125号             签发人：李春良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1475 号建议的答复 

 

邓泽永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建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制

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大对海南热带雨林公园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问题 

根据 2019 年财政部印发的《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

支付办法》有关规定，中央财政应针对重点生态县域、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及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地区等，设立重点生态功能区转

移支付。《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

指出，应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关于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也明确了“按照自然保护地规模和管护成效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

度”的要求。同时，2020 年，我局会同财政部修订了《林业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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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新增国家公园补助支出方向，重点

用于国家公园勘界、生态保护补偿修复、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

教育与生态体验等支出。 

中央财政高度重视国家公园建设，通过转移支付给予了大力

支持。在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方面，2020 年，中央财政下达

海南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 19.09 亿元，统筹用于生态保

护修复和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等方面。在林业草原转移支付方面，

中央大幅增加对国家公园的投入力度，2020 年安排国家公园专项

补助 10 亿元，用于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与修复。针对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2020 年，中央财政共向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拨

付公园建设资金 1.2 亿元，海南省财政落实国家公园专项资金 9.5

亿元，用于国家公园生态搬迁、基础设施、电子围栏、生态修复

等工作，并开展海南长臂猿生态廊道试点建设，加强海南长臂猿

栖息地保护，目前已完成大部分工程量。下一步，我局将按照相

关文件要求，会同有关部门，完善转移支付办法，优化补助范围，

促进国家公园地区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二、关于设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专项资金问题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健全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的意见》，提出了将生态保护补偿作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的重要内容。2018 年，我局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联合

印发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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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资源开发、生态产业等领域建立市场化补偿机制，指导地方

加强机制创新和实践探索，丰富生态保护补偿形式，拓宽生态补

偿资金来源。《总体方案》指出，建立健全森林、草原、湿地、海

洋、水流、耕地等领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在确保国家公园生态

保护和公益属性的前提下，探索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模式。《指

导意见》也规定，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化资金保障制度，

加大对生态移民的补偿扶持投入，鼓励金融和社会资本出资对自

然保护地建设管理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我国生态补偿实践以重大生态保护项目形式开展，资金投入

巨大，从 2011 年投入的 1102 亿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1800 亿元，

涵盖了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草原等领域。作为我国生态综合

补偿试点省份之一，2018 年海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健全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明确应做好国家公园等领域的生态补

偿工作，逐年加大省级财政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投入力度，自 2018

年起，海南省本级每年按年初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增量的

15%增加生态补偿资金规模，逐步建立资金长效增长机制；建立多

元化生态补偿机制，采取资金补助、产业转移、实物补偿等方式

实施横向生态补偿，支持生态保护补偿领域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PPP）项目，探索碳汇交易、生态产品服务标志等市场化补

偿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和社会公益资金共同参与国家公园建设。 

对您提出的设立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的建议，考虑到目前中央

财政已经建立了多方位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框架和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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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从严控制新增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的要求，不宜再另行设立相关转移支付项目或基金。下一步，我

局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

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基于“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

原则，在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基础上，推进多元化、市场化生态补

偿机制建设，以市场为主体筹集资金，逐步健全国家公园生态补

偿长效机制，提升生态补偿政策效果。国家公园坚持全民共享，

是一项公益性事业，兼具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对您提出的从

旅游门票与水电企业提取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的建议，需待国家公

园有关政策明确后进一步研究论证。 

三、关于出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实施方案》

问题 

根据《总体方案》《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国家公园应建立

健全生态补偿制度与标准规范；核心保护区或重点保护区域内居

民要逐步实施生态移民搬迁，对暂时不能搬迁的，可以设立过渡

期，允许开展必要的、基本的生产活动，但不能再扩大发展；建

立完善野生动物肇事损害赔偿制度和野生动物伤害保险制度；按

照生态保护需求设立生态管护岗位并优先安排当地居民，吸收当

地居民参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和自然环境教育等；加强生态保护

补偿效益评估，完善生态保护成效与资金分配挂钩的激励约束机

制，加强对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目前，我国建立

国家公园体制还处于试点阶段，《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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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中明确，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制定国家公园生态保护

补偿管理办法或标准。下一步，我局将积极推动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对生态补偿进行积极探索实践，通过制定有关规

划、方案、办法等，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工作。 

关于生态移民搬迁问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进行了积极

探索。目前，海南省两办联合印发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

态搬迁方案》，稳步推进生态搬迁工作，计划于 2020 年 9 月底完

成白沙县生态搬迁工作，于 2021 年完成全部 470 户 1885 人的生

态搬迁。为了解决当地社区发展及居民生计问题，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设置了生态护林员岗位 1325 个，均聘请当地贫困户为护

林员；组织就业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等对园区群众开展技能培训，

增加群众技能和就业机会；扶持银坡村成立农业合作社发展种养

特色产业，引导社区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恢复、环境提升、基础设

施完善等公益性建设项目，增加社区收入。通过建立财政投入为

主，技术、实物、安排就业岗位等补偿为辅的生态补偿方式，将

国家公园保护管理与社区精准扶贫及社区居民增收相结合，实现

了国家公园建设与社区发展的和谐统一。下一步，我局将会同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支持好自然保护地生态搬迁工作，推动落实自

然保护地生态搬迁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并配合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统筹研究“十四五”时期的生态搬迁政策。 

感谢您对林业和草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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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代表建议办理和答复征求意见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20 年 9 月 4 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园办 

010-8423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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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代表建议办理和答复征求意见表 
 

建议编号 1475 承办单位 
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 

答复类别 A3 

总体意见 

A、满意  B、基本满意  C、对办理工作有不同意见  

D、对办理结果有不同意见  E、不满意 

（涉及 C、D、E 三种情况的，请代表提出具体意见） 

具体情况 

1．承办单位办理态度是否认真负责。       □是  □否 
2．承办单位是否同代表沟通、听取意见。   □是  □否 
3．承办单位是否走访代表或请代表参与 

调研、座谈等。                      □是  □否 
4．承办单位答复是否实事求是，明确具体。 □是  □否 

具体意见 

 

 

 

 

 

代表签名：          

代表证号：          

注：1.建议编号、承办单位、答复类别由承办单位填写；总体意见、具体情况、
具体意见由代表本人填写。2.请代表本人填写并签名后，于收到答复一个月
内（至迟不超过 2020 年 12 月 9 日）将此表反馈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
络局（传真：010-83083936、63098413；联系电话：010-63098126、83084693；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 1 号；邮编：1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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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国务院办公厅，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海南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室（全

国人大代表联络处）。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2020 年 9月 7 日印发 


